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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意见函

中铁建设集团北京容晟房地产有限公司：

受贵公司委托，我公司对北京市房山区青龙湖镇中心区01-0010、0021地块R2二类居住用地、01-0015地块B4综合性商业金融服务业用地中国铁建·山语澜廷项目部分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在建建筑物房地产于设定条件下可能形成的市场价值提供咨询意见。
咨询对象为北京市房山区青龙湖镇中心区01-0010、0021地块R2二类居住用地、01-0015地块B4综合性商业金融服务业用地中国铁建·山语澜廷项目部分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在建建筑物房地产，项目已取得《不动产权证书》、《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
根据委托人提供的《不动产权证书》[京（2019）房不动产第0026123、0026124号、京（2020）房不动产权第0000252号]及《土地测绘分摊计算说明》，咨询对象分摊的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面积合计为26771.46平方米，根据委托人提供的《房屋面积测算技术报告书》及《抵押物清单》，咨询对象建筑面积合计为53427.52平方米。详细面积指标见附表。根据委托人介绍，截至本次咨询时点2020年5月11日，咨询对象正在开发建设中。
本次咨询的咨询时点为2020年5月11日，咨询目的是为委托人了解咨询对象在设定工程进度为全部结构封顶条件下可能形成的市场价格提供咨询意见。评估专业人员根据本次咨询的目的，以委托人提供的资料为依据，采用科学的估算方法，在认真分析现有资料的基础上，通过仔细测算和认真分析各种影响房地产价格的因素，确定咨询对象在2020年5月11日于设定条件下可能形成的房地产市场价值为人民币100792万元。

备注：
1.本《咨询意见函》中所列咨询意见为初估结果，准确金额以本公司出具的正式《房地产咨询报告》为准。
2.本《咨询意见函》中所列咨询意见以设定条件为估算的前提条件，如设定条件发生变化，咨询结果需作相应调整。

3.本次咨询设定咨询对象房地产权属无争议，未被查封或者以其他形式限制其房地产权利，未设定抵押权等他项权利，不涉及第三方权利义务。

4.本《咨询意见函》中所列咨询结果未考虑咨询对象于咨询时点可能存在的已抵押担保权利价值、应补交地价款及拖欠的建设工程款项。
	顺致
	

	商祺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二○二○年六月四日


附表： 
21号地块面积指标
	楼号
	小计
	建筑面积

	
	
	地上
	地下
	地下

	
	
	洋房
	戊类库房
	车库

	1#住宅楼
	4246.84 
	3686.20 
	560.64 
	——

	地下室
	4441.36 
	——
	　——
	4441.36 

	合计
	8688.20 
	3686.20 
	560.64 
	4441.36 


单位：平方米
15号地块面积指标
	楼号
	小计
	建筑面积

	
	
	地上

	
	
	商业

	1#
	1248.94 
	1248.94 

	合计
	1248.94 
	1248.94 


单位：平方米

10号地块面积指标
	楼号
	小计
	建筑面积

	
	
	地上
	地上
	地下
	地下

	
	
	合院
	叠拼
	戊类库房
	车库

	1#住宅楼
	1039.27 
	558.23 
	——
	481.04 
	——

	2#住宅楼
	1405.46 
	759.43 
	——
	646.03 
	——

	3#住宅楼
	2565.81 
	——
	1929.46 
	636.35 
	——

	4#住宅楼
	3341.74 
	——
	2407.37 
	934.37 
	——

	5#住宅楼
	3344.87 
	——
	2409.26 
	935.61 
	——

	6#住宅楼
	3417.30 
	——
	2562.86 
	854.44 
	——

	7#住宅楼
	3336.21 
	——
	2401.77 
	934.44 
	——

	8#住宅楼
	3815.25 
	——
	2742.47 
	1072.78 
	——

	9#住宅楼
	2638.85 
	——
	1942.99 
	695.86 
	——

	10#住宅楼
	3307.98 
	——
	2412.78 
	895.20 
	——

	11#住宅楼
	3339.83 
	——
	2405.31 
	934.52 
	——

	12#住宅楼
	2359.35 
	——
	1702.11 
	657.24 
	——

	13#住宅楼
	2367.44 
	——
	1730.93 
	636.51 
	——

	14#住宅楼
	1405.76 
	759.32 
	0.00 
	646.44 
	——

	15#住宅楼
	1048.59 
	572.00 
	0.00 
	476.59 
	——

	地下室
	4756.67 
	——
	——
	——
	4756.67 

	合计
	43490.38 
	2648.98 
	24647.31 
	11437.42 
	4756.67 


单位：平方米

附件：测算过程
10号地块

一、估价测算过程

（一）成本法
1.土地比较法求取土地购买价格

根据评估专业人员所掌握的市场资料，采用房地产交易中的替代原则，选取与估价对象类似用途的案例，并分别进行交易情况、市场状况、房地产状况（权益、区位、实物）的修正和调整。

表1：比较因素条件说明及指数表
	比较因素
	咨询对象
	案例A
	案例B
	案例C

	
	房山区青龙湖镇中心区01-0010地块R2二类居住用地
	系数
	丰台区王佐镇魏各庄FT00-0503-0092等地块(丰台区青龙湖国际会都核心区C地块)二类居住及基础教育用地

	系数
	北京市房山区青龙湖镇FS16-0201-0005地块R2二类居住用地、FS16-0201-0004地块B4综合性商业金融服务业用地
	系数
	北京市房山区青龙湖镇FS16-0201-0013地块R2二类居住用地
	系数

	
	房山区青龙湖镇
	
	丰台区王佐镇
	
	房山区青龙湖镇
	
	丰台区王佐镇青龙湖地区
	

	交易时间
	2019-3-6
	100
	2019-02-02
	95
	2018-09-13
	93
	2018-07-04
	93

	交易情况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用途
	住宅
	100
	住宅、商业
	95
	住宅、商业
	95
	住宅、商业
	95

	土地使用年限（年）
	68.6年
	100
	70
	101
	70、40
	101
	70、40
	101

	容积率
	1.05
	100
	1.1
	100
	1.53
	100
	1.6
	100

	区域因素
	居住社区成熟度
	一般
	100
	一般
	100
	较差
	98
	一般
	100

	
	商业繁华度
	较差
	100
	较差
	100
	较差
	100
	较差
	100

	
	交通便捷度
	一般
	100
	一般
	100
	一般
	100
	一般
	100

	
	区域土地利用方向
	一般
	100
	一般
	100
	一般
	100
	一般
	100

	
	自然及人文环境状况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公共配套设施
	较差
	100
	较差
	100
	较差
	100
	较差
	100

	
	基础设施水平
	七通
	100
	七通
	100
	七通
	100
	七通
	100

	
	临街状况
	多面临街
	100
	单面临街
	98
	单面临街
	98
	单面临街
	98

	
	毗邻道路的类型与等级
	支路
	100
	支路
	100
	支路
	100
	支路
	100

	个别因素
	宗地面积
	24151.66
	100
	168662.9
	106
	55220.72
	102
	47849.94
	100

	
	宗地形状
	较规则
	100
	较规则
	100
	较规则
	100
	较规则
	100

	
	临街宽度及深度
	较适宜
	100
	较适宜
	100
	较适宜
	100
	较适宜
	100

	
	宗地开发程度
	三通
	100
	六通
	103
	五通
	102
	五通
	102

	
	工程地质条件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表2：因素修正及调整系数表
	比较因素
	案例：A
	案例：B
	案例：C

	交易时间
	100/
	95
	100/
	93
	100/
	93

	交易情况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用途
	100/
	95
	100/
	95
	100/
	95

	土地使用年限（年）
	100/
	101
	100/
	101
	100/
	101

	容积率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区域因素
	居住社区成熟度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商业繁华度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交通便捷度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区域土地利用方向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自然及人文环境状况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公共配套设施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基础设施水平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临街状况
	100/
	98
	100/
	98
	100/
	98

	
	毗邻道路的类型与等级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个别因素
	宗地面积
	100/
	106
	100/
	102
	100/
	100

	
	宗地形状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临街宽度及深度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宗地开发程度
	100/
	103
	100/
	102
	100/
	102

	
	工程地质条件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成交价格（元/平方米）
	23354
	13640
	22858

	比较价格（元/平方米）
	23945
	14992
	25626


本次评估所选取的各可比案例与估价对象相似程度接近；通过前述各因素的修正及调整，各可比案例比较价值差异程度较小。因此，本次评估取三个比较价值的简单算术平均值作为估价对象的最终结果。
楼面单价＝（23945+14992+25626）÷3＝21521（元/平方米）

地上经营性用房比较价格＝21521×25219.91÷10000＝54276（万元）

地下经营性用房土地价格

=地上楼面单价×地下空间修正系数×25%×建筑面积

=21521×0.2×0.25×13513.8÷10000+21521×0.15×0.25×4756.67÷10000

=1838（万元）

比较价格=地上经营性用房比较价格+地下经营性用房土地价格=54276+1838=56114（万元）

2.成本法

	序号
	项目
	数额（万元）
	计算公式
	取费标准

	1
	土地价值（V土）
	73542
	本项下（1）至（7）之和
	——
	——

	（1）
	土地取得成本
	58550
	本项下1）至3）之和

	1）
	土地购买价格
	56114
	建筑面积×取费标准

	2）
	土地取得税费
	1711
	土地购买价格×费率
	费率（%）
	3.05%

	3）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费
	725
	建筑面积×取费标准
	取费标准（元/㎡）
	——

	（2）
	土地开发费（红线外市政）
	0
	建筑面积×取费标准
	取费标准（元/㎡）
	——

	（3）
	管理费用
	1171
	（土地取得成本+土地开发费）×费率
	费率（%）
	2%

	（4）
	销售费用
	0.02V土
	土地价值（V土）×费率
	费率（%）
	2%

	（5）
	利息
	
	本项下1）及2）之和

	1）
	（1）至（3）产生利息
	3677
	采用复利计息。土地取得成本项目开发期前一次投入，土地开发成本于土地开发期内均匀投入，管理费用及销售费用于项目已运行期内内均匀投入
	土地开发期（年）
	0

	
	
	
	
	建筑物已建工期（年）
	1.3

	2）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0.0006V土
	
	利息（%）
	4.75%

	（6）
	利润
	
	本项下1）及2）之和

	1）
	（1）至（3）产生利润
	4658
	（土地取得成本+红线外市政费用+管理费用）×利润率×已建工期/建设期
	利润率（%）
	12%

	2）
	销售费用产生利润
	0.0016V土
	销售费用×利润率×已建工期/建设期
	
	

	（7）
	销售税费
	0.0524 V土
	土地价值（V土）×费率÷（1+5%）
	费率（%）
	5.60%

	序号
	项目
	数额（万元）
	计算公式
	取费标准

	2
	在建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
	12494
	本项下（1）至（7）之和　

	1）
	建安费用
	8481
	建安单价×建筑面积

	2）
	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424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5.0%

	3）
	公共配套设施费用
	0
	建安费用（住宅）×费率
	费率（%）
	5.0%

	4）
	红线内市政费用
	565
	建筑面积×取费标准×工程形象进度
	取费标准（元/㎡）
	200

	5）
	相关税费
	127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1.5%

	（1）
	建造成本
	9843
	本项下1）至5）之和

	（2）
	管理费用
	197
	建造成本×费率
	费率（%）
	2%

	（3）
	销售费用
	0.02 V建
	在建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费率
	销售费率（%）
	2%

	（4）
	贷款利息
	
	本项下1）及2）之和

	1）
	（1）及（2）项产生的利息
	307
	采用复利计息。建造成本、管理费用及销售费用于建设期内均匀投入
	建筑物已建工期（年）
	1.3

	2）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0.0006V建
	
	利息（%）
	4.75%

	（5）
	利润
	
	本项下1）及2）之和

	1）
	（1）及（2）项产生的利润
	1205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利润率
	利润率（%）
	12%

	2）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润
	0.0024V建
	销售费用×利润率
	
	

	（6）
	销售税费
	0.0524V建
	在建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费率÷（1+5%）
	费率（%）
	5.60%

	3
	成本价值（万元）
	86036
	1+2

	4
	楼面单价(元/平方米)
	19783
	成本价值÷建筑面积
	建筑面积（㎡）
	43490.38


（转下页）

（二） 假设开发法
1.比较法求取合院用房开发完成后价值

根据评估专业人员所掌握的市场资料，采用房地产交易中的替代原则，选取与估价对象类似用途的案例，并分别进行交易情况、市场状况、房地产状况（权益、区位、实物）的修正和调整。

表3：比较因素条件说明及指数表
	比较因素
	估价对象
	案例：D
	案例：E
	案例：F

	
	房山区青龙湖镇中心区01-0010地块R2二类居住用地
	首开熙悦观湖
	金地大湖风华
	熙湖悦著

	交易时间
	2020-5
	100
	2020-4
	100
	2020-5
	100
	2020-4
	100

	市场状况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权益状况
	用途
	住宅
	100
	住宅
	100
	住宅
	100
	住宅
	100

	
	土地使用年限（年）
	60-70（含）
	100
	60-70（含）
	100
	60-70（含）
	100
	60-70（含）
	100

	
	容积率
	1.05
	100
	1.6
	100
	1.6
	100
	1.6
	100

	区位状况
	居住社区成熟度
	一般
	100
	一般
	100
	一般
	100
	一般
	100

	
	交通便捷度
	一般
	100
	一般
	100
	一般
	100
	一般
	100


	
	公共配套设施
	较差
	100
	较差
	100
	较差
	100
	较差
	100

	
	基础设施水平
	七通
	100
	七通
	100
	七通
	100
	七通
	100

	
	自然及人文环境状况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实物状况
	建筑类型
	合院
	100
	洋房
	90
	洋房
	90
	洋房
	90

	
	项目建筑规模（m2）
	46712.32
	100
	160000
	101.5
	76560.03
	100.5
	210500
	102

	
	建筑结构
	钢混
	100
	钢混
	100
	钢混
	100
	钢混
	100

	
	建筑品质
	高档
	100
	高档
	100
	高档
	100
	高档
	100

	
	公共部分装修
	精装修
	100
	精装修
	100
	精装修
	100
	精装修
	100

	
	成新度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物业管理
	专业
	100
	专业
	100
	专业
	100
	专业
	100

	
	市政基础设施
	七通
	100
	七通
	100
	七通
	100
	七通
	100

	
	内部装修
	毛坯
	100
	精装修
	103
	精装修
	103
	精装修
	103


表4：因素修正及调整系数表
	比较因素
	案例：D
	案例：E
	案例：F

	交易情况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市场状况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权益状况
	用途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土地使用年限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容积率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区位状况
	居住社区成熟度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商业繁华度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交通便捷度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区域土地利用方向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毗邻道路的类型与等级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实物状况
	建筑类型
	100/
	90
	100/
	90
	100/
	90

	
	项目建筑规模
	100/
	101.5
	100/
	100.5
	100/
	102

	
	建筑结构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建筑品质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公共部分装修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成新度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物业管理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市政基础设施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内部装修
	100/
	103
	100/
	103
	100/
	103

	销售价格（元/平方米）
	33235
	33178
	32073

	比较价值（元/平方米）
	35322
	35613
	33920


本次评估所选取的各可比案例与估价对象相似程度接近；通过前述各因素的修正及调整，各可比案例比较价值差异程度较小。因此，本次评估取三个比较价值的简单算术平均值作为估价对象的最终结果。
合院用房楼面单价＝（35322+35613+33920）÷3＝34952（元/平方米）
合院用房比较价值＝34952×2648.98÷10000＝9259（万元）
2.比较法求取叠墅用房开发完成后价值

依前述案例及价格修正体系，叠墅用房开发完成后楼面单价为33112元/平方米，叠墅住宅用房开发完成后价值为74737万元。

3. 求取地下仓储用房开发完成后的不动产总价

由于地下仓储用房与地上住宅用房整体销售，故本次地下仓储用房销售单价按地上住宅用房销售单价的一半确定其价格为16556元/平方米。

不动产总价=16556×13513.8÷10000=22373（万元）

4.收益法求取地下车库用房开发完成后价值
1）通过对北京市地下车库用房租赁市场的调查，区域内地下车库用房租金水平在400-600月•个，出租情况较好，空置率在5%—10%。本次评估结合咨询对象自身情况，确定其租金水平平均为600元/月•个。

2）测算过程

	序号
	项目
	数额
	计算公式
	取费标准
	　

	1
	未来第一年年总收益
	87
	年租金收入+押金利息收入+其他收入
	　
	　

	（1）
	年租金收入（年经营收入）
	87
	租金×天数×建筑面积×（1-空置率）
	租金
	600

	
	
	
	
	面积/个数
	135

	
	
	
	
	天/月
	12

	
	
	
	
	空置率（%）
	10.0%

	2
	建筑物现值
	0
	建筑物重置价值×成新度
	成新度（%）
	0.0%

	1）
	建安费用
	1427
	建安单价×建筑面积
	　
	　

	2）
	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71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5.0%

	3）
	公共配套设施费用
	0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0.0%

	4）
	基础设施建设费
	95
	建筑面积×取费标准
	市政费用（元/㎡）
	200

	5）
	相关税费
	21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1.5%

	（1）
	建造成本
	1614
	建安费用+公共配套设施费用+基础设施建设费+相关税费
	　

	（2）
	管理费用
	32
	建造成本×费率
	费率（%）
	2.0%

	（3）
	销售费用
	——
	建筑物重置价值×费率
	销售费率（%）
	2.0%

	（4）
	贷款利息
	　
	复利计息。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1）
	（1）及（2）项产生的利息
	79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1+利率)^(建设周期÷2)-1)
	建设周期（年）
	2

	2）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0.001
	销售费用×((1+利率)^(建设周期÷2)-1)
	利息（%）
	4.75%

	（5）
	利润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利润率
	　
	　

	1）
	（1）及（2）项产生的利润
	82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利润率
	利润率（%）
	5.0%

	2）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润
	0.001
	销售费用×利润率
	　
	　

	（6）
	销售税费
	0.0524
	建筑物重置价值×费率/(1+5%)
	费率（%）
	5.5%

	（7）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
	1952
	　
	　
	　

	3
	年经营费用
	46
	税费+维修费+保险费+管理费
	　
	　

	（1）
	税  费
	14.9
	两税一费+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
	综合税率
	　

	1）
	两税两费
	4.56
	年总收益×费率/(1+5%)
	费率（%）
	5.50%

	2）
	房产税
	9.94
	按租金收入计税
	费率（%）
	12.0%

	3）
	城镇土地使用税
	0.37
	土地面积×取费标准
	纳税标准（元/㎡）
	1.5

	　
	　
	　
	　
	土地面积（㎡）
	2457.49

	（2）
	维修费
	29.3
	建筑物重置价格×维修费率
	费率（%）
	1.50%

	（3）
	保险费
	0
	现值×保险费率
	费率（%）
	0.150%

	（4）
	管理费用
	1.3
	年总收益×费率
	费率（%）
	1.5%

	4
	房地产未来第一年净收益
	41
	年总收益-年经营费用
	　
	　

	5
	收益价值
	1026　
	房地产未来第一年净收益×
	报酬率（Y）
	5.0%

	
	
	
	[1-（(1+g)/(1+Y)） ^n ]/(Y-g)
	收益年期(n)
	47.89 

	
	
	
	
	年增长比率(g)
	2.0%

	6
	单价(元/平方米)
	2157
	收益价值÷建筑面积
	建筑面积（㎡）
	4756.67 


 5.开发完成后房地产价值

估价对象开发完成后房地产价值为前述4项之和。则有：

总额＝9259+74737+22373+1026＝107395（万元）
（转下页）

6开发价值求取
	序号
	项目名称
	总额（万元）
	面积（㎡）
	单价（元/㎡）
	相关系数
	备注

	1
	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
	107395
	
	
	
	

	2
	开发成本
	5865
	
	
	
	（1）-（8）之和

	（1）
	房屋建造成本
	5300
	
	
	
	下述5项之和

	1）
	建安费用
	4566
	
	
	35%
	

	2）
	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228.3
	
	
	5%
	以建安费用为基数计取

	3）
	公共配套设施费用
	132.4
	
	
	5%
	以住宅用房建安费用为基数计取

	4）
	红线内市政费用
	304.4
	43490.38
	200
	
	

	5）
	相关税费
	68.5
	
	
	1.50%
	以建安费用为基数计取

	（2）
	红线外市政费用（土地开发费用）
	565
	43490.38
	130
	
	

	（3）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费（行政收费）
	0
	43490.38
	
	
	

	（4）
	管理费用
	117.3
	
	
	2.00%
	以“（1）-（3）”为基数计算

	（5）
	销售费用
	751.8
	
	
	2.00%
	以1为基数计取

	（6）
	购地税费
	0.029×P土
	
	
	3.05%
	以咨询对象土地价格/(1+5%)为基数记取

	（7）
	投资利息
	110.26+0.034×P土
	
	
	4.75%
	单利计息。后续开发成本、管理费用及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1）
	土地购买价格及购地税费产生的利息
	0.034×P土
	
	
	
	（1+取得税费率/(1+5%)）×年利率×建设期

	2）
	（1）-（5）项产生的利息
	110.26
	
	
	
	（1）-（4）项×年利率×建设期÷2

	（8）
	销售税费
	5625
	
	
	5.60%
	以“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1+5%）”为基数计取

	3
	投资利润
	808+0.0432×P土
	
	
	12.00%
	

	1）
	土地购买价格及购地税费应计的利润
	0.0432×P土
	
	
	
	（P+P*取得税费/(1+5%)）*利润率

	2）
	（1）-（5）项及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808
	
	
	
	

	4 .开发价值
	85082
	
	
	
	1-2-3


二、估价结果确定
	估价对象
	估价方法
	方法结果（万元）
	权重
	总价（万元）

	北京市房山区青龙湖镇中心区01-0010地块R2二类居住用地
	成本法
	86036
	50%
	85559

	
	假设开发法
	85082
	50%
	


21号地块

一、估价测算过程

（一）成本法
1.土地比较法求取土地购买价格

依前述案例及修正体系，测算得到熟地楼面单价为21521元/平方米，则土地购买价格为：

地上经营性用房比较价格＝21521×3686.2÷10000＝7933（万元）

地下经营性用房土地价格

=地上楼面单价×地下空间修正系数×25%×建筑面积

=21521×0.2×0.25×560.64÷10000+21521×0.15×0.25×4441.36÷10000

=418（万元）

比较价格=地上经营性用房比较价格+地下经营性用房土地价格=7933+418=8351（万元）

2.成本法

	序号
	项目
	数额（万元）
	计算公式
	取费标准

	1
	土地价值（V土）
	10675
	本项下（1）至（7）之和
	——
	——

	（1）
	土地取得成本
	8756
	本项下1）至3）之和

	1）
	土地购买价格
	8351
	建筑面积×取费标准

	2）
	土地取得税费
	255
	土地购买价格×费率
	费率（%）
	3.05%

	3）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费
	150
	建筑面积×取费标准
	取费标准（元/㎡）
	——

	（2）
	土地开发费（红线外市政）
	0
	建筑面积×取费标准
	取费标准（元/㎡）
	——

	（3）
	管理费用
	175
	（土地取得成本+土地开发费）×费率
	费率（%）
	2%

	（4）
	销售费用
	0.02V土
	土地价值（V土）×费率
	费率（%）
	2%

	（5）
	利息
	
	本项下1）及2）之和

	1）
	（1）至（3）产生利息
	549
	采用复利计息。土地取得成本项目开发期前一次投入，土地开发成本于土地开发期内均匀投入，管理费用及销售费用于项目已运行期内内均匀投入
	土地开发期（年）
	0

	
	
	
	
	建筑物已建工期（年）
	1.3

	2）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0.0006V土
	
	利息（%）
	4.75%

	（6）
	利润
	
	本项下1）及2）之和

	1）
	（1）至（3）产生利润
	406
	（土地取得成本+红线外市政费用+管理费用）×利润率×已建工期/建设期
	利润率（%）
	12%

	2）
	销售费用产生利润
	0.0009V土
	销售费用×利润率×已建工期/建设期
	
	

	（7）
	销售税费
	0.0524 V土
	土地价值（V土）×费率÷（1+5%）
	费率（%）
	5.60%

	序号
	项目
	数额（万元）
	计算公式
	取费标准

	2
	在建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
	2368
	本项下（1）至（7）之和　

	1）
	建安费用
	1694
	建安单价×建筑面积

	2）
	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85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5.0%

	3）
	公共配套设施费用
	36
	建安费用（住宅）×费率
	费率（%）
	5.0%

	4）
	红线内市政费用
	113
	建筑面积×取费标准×工程形象进度
	取费标准（元/㎡）
	200

	5）
	相关税费
	25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1.5%

	（1）
	建造成本
	1953
	本项下1）至5）之和

	（2）
	管理费用
	39
	建造成本×费率
	费率（%）
	2%

	（3）
	销售费用
	0.02 V建
	在建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费率
	销售费率（%）
	2%

	（4）
	贷款利息
	
	本项下1）及2）之和

	1）
	（1）及（2）项产生的利息
	61
	采用复利计息。建造成本、管理费用及销售费用于建设期内均匀投入
	建筑物已建工期（年）
	1.3

	2）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0.0006V建
	
	利息（%）
	4.75%

	（5）
	利润
	
	本项下1）及2）之和

	1）
	（1）及（2）项产生的利润
	139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利润率
	利润率（%）
	7%

	2）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润
	0.0014V建
	销售费用×利润率
	
	

	（6）
	销售税费
	0.0524V建
	在建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费率÷（1+5%）
	费率（%）
	5.60%

	3
	成本价值（万元）
	13040
	1+2

	4
	楼面单价(元/平方米)
	15012
	成本价值÷建筑面积
	建筑面积（㎡）
	8688.2


（转下页）

（二） 假设开发法
1.比较法求取洋房用房开发完成后价值

依前述案例及价格修正体系，洋房用房开发完成后楼面单价为31456元/平方米，洋房住宅用房开发完成后价值为11595万元。

2. 求取地下仓储用房开发完成后的不动产总价

由于地下仓储用房与地上住宅用房整体销售，故本次地下仓储用房销售单价按地上住宅用房销售单价的一半确定其价格为15728元/平方米。

不动产总价=15728×560.64÷10000=882（万元）

3.收益法求取地下车库用房开发完成后价值
依前述案例及修正体系，地下车库用房开发完成后楼面单价为2085元/平方米，地下车库用房开发完成后价值为926万元。

 4.开发完成后房地产价值

估价对象开发完成后房地产价值为前述3项之和。则有：

总额＝11595+882+926＝13403（万元）
（转下页）

6开发价值求取
	序号
	项目名称
	总额（万元）
	面积（㎡）
	单价（元/㎡）
	相关系数
	备注

	1
	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
	13403
	
	
	
	

	2
	开发成本
	1165
	
	
	
	（1）-（8）之和

	（1）
	房屋建造成本
	1052
	
	
	
	下述5项之和

	1）
	建安费用
	912
	
	
	35%
	

	2）
	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45.6
	
	
	5%
	以建安费用为基数计取

	3）
	公共配套设施费用
	19.4
	
	
	5%
	以住宅用房建安费用为基数计取

	4）
	红线内市政费用
	60.8
	8688.2
	200
	
	

	5）
	相关税费
	13.7
	
	
	1.50%
	以建安费用为基数计取

	（2）
	红线外市政费用（土地开发费用）
	113
	8688.2
	130
	
	

	（3）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费（行政收费）
	0
	8688.2
	
	
	

	（4）
	管理费用
	23.3
	
	
	2.00%
	以“（1）-（3）”为基数计算

	（5）
	销售费用
	93.8
	
	
	2.00%
	以1为基数计取

	（6）
	购地税费
	0.029×P土
	
	
	3.05%
	以咨询对象土地价格/(1+5%)为基数记取

	（7）
	投资利息
	20.99+0.034×P土
	
	
	4.75%
	单利计息。后续开发成本、管理费用及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1）
	土地购买价格及购地税费产生的利息
	0.034×P土
	
	
	
	（1+取得税费率/(1+5%)）×年利率×建设期

	2）
	（1）-（5）项产生的利息
	20.99
	
	
	
	（1）-（4）项×年利率×建设期÷2

	（8）
	销售税费
	702
	
	
	5.60%
	以“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1+5%）”为基数计取

	3
	投资利润
	90+0.0252×P土
	
	
	7.00%
	

	1）
	土地购买价格及购地税费应计的利润
	0.0252×P土
	
	
	
	（P+P*取得税费/(1+5%)）*利润率

	2）
	（1）-（5）项及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90
	
	
	
	

	4 .开发价值
	10392
	
	
	
	1-2-3


二、估价结果确定
	估价对象
	估价方法
	方法结果（万元）
	权重
	总价（万元）

	北京市房山区青龙湖镇中心区01-0021地块R2二类居住用地
	成本法
	13043
	50%
	11718

	
	假设开发法
	10392
	50%
	


15号地块

一、估价测算过程

（一）成本法
1.土地比较法求取土地购买价格

依前述案例及修正体系，测算得到熟地楼面单价为18587元/平方米，则土地购买价格为：

地上经营性用房比较价格＝18587×1248.94÷10000＝2321（万元）

2.成本法

	序号
	项目
	数额（万元）
	计算公式
	取费标准

	1
	土地价值（V土）
	3310
	本项下（1）至（7）之和
	——
	——

	（1）
	土地取得成本
	2416
	本项下1）至3）之和

	1）
	土地购买价格
	2321
	建筑面积×取费标准

	2）
	土地取得税费
	71
	土地购买价格×费率
	费率（%）
	3.05%

	3）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费
	24
	建筑面积×取费标准
	取费标准（元/㎡）
	——

	（2）
	土地开发费（红线外市政）
	0
	建筑面积×取费标准
	取费标准（元/㎡）
	——

	（3）
	管理费用
	48
	（土地取得成本+土地开发费）×费率
	费率（%）
	2%

	（4）
	销售费用
	0.02V土
	土地价值（V土）×费率
	费率（%）
	2%

	（5）
	利息
	
	本项下1）及2）之和

	1）
	（1）至（3）产生利息
	232
	采用复利计息。土地取得成本项目开发期前一次投入，土地开发成本于土地开发期内均匀投入，管理费用及销售费用于项目已运行期内内均匀投入
	土地开发期（年）
	0

	
	
	
	
	建筑物已建工期（年）
	1.96

	2）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0.0009V土
	
	利息（%）
	4.75%

	（6）
	利润
	
	本项下1）及2）之和

	1）
	（1）至（3）产生利润
	362
	（土地取得成本+红线外市政费用+管理费用）×利润率×已建工期/建设期
	利润率（%）
	12%

	2）
	销售费用产生利润
	0.0029V土
	销售费用×利润率×已建工期/建设期
	
	

	（7）
	销售税费
	0.0524 V土
	土地价值（V土）×费率÷（1+5%）
	费率（%）
	5.60%

	序号
	项目
	数额（万元）
	计算公式
	取费标准

	2
	在建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
	632
	本项下（1）至（7）之和　

	1）
	建安费用
	428
	建安单价×建筑面积

	2）
	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21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5.0%

	3）
	公共配套设施费用
	0
	建安费用（住宅）×费率
	费率（%）
	——

	4）
	红线内市政费用
	24
	建筑面积×取费标准×工程形象进度
	取费标准（元/㎡）
	200

	5）
	相关税费
	6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1.5%

	（1）
	建造成本
	479
	本项下1）至5）之和

	（2）
	管理费用
	10
	建造成本×费率
	费率（%）
	2%

	（3）
	销售费用
	0.02 V建
	在建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费率
	销售费率（%）
	2%

	（4）
	贷款利息
	
	本项下1）及2）之和

	1）
	（1）及（2）项产生的利息
	22
	采用复利计息。建造成本、管理费用及销售费用于建设期内均匀投入
	建筑物已建工期（年）
	1.96

	2）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0.0009V建
	
	利息（%）
	4.75%

	（5）
	利润
	
	本项下1）及2）之和

	1）
	（1）及（2）项产生的利润
	73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利润率
	利润率（%）
	15%

	2）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润
	0.003V建
	销售费用×利润率
	
	

	（6）
	销售税费
	0.0524V建
	在建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费率÷（1+5%）
	费率（%）
	5.60%

	3
	成本价值（万元）
	3942
	1+2

	4
	楼面单价(元/平方米)
	31563
	成本价值÷建筑面积
	建筑面积（㎡）
	1248.94


（转下页）

（二） 假设开发法
1收益法求取商业用房开发完成后价值
1）通过对北京市商业用房租赁市场的调查，区域内商业用房租金水平在4-5平方米/天，出租情况较好，空置率在5%—10%。本次评估结合咨询对象自身情况，确定其租金水平平均为平方米/天。

2）测算过程

	序号
	项目
	数额（元）
	计算公式
	取费标准
	　

	1
	未来第一年年总收益
	1994612
	年租金收入+押金利息收入+其他收入
	　
	　

	（1
	年租金收入（年经营收入）
	1992122　
	租金×天数×建筑面积×（1-空置率）
	租金
	4.6

	
	
	
	
	面积/个数
	1248.94

	
	
	
	
	天/月
	365

	
	
	
	
	空置率（%）
	5.0%

	（2）
	押金利息收入
	2490
	押金×一年期存款利率
	押金方式
	押一

	
	（合同押金）
	　
	　
	一年期存款利率
	1.5%

	2
	建筑物现值
	6487084
	建筑物重置价值×成新度
	成新度（%）
	100.0%

	1）
	建安费用
	4371290
	建安单价×建筑面积
	　
	　

	2）
	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218565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5.0%

	3）
	公共配套设施费用
	0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0.0%

	4）
	基础设施建设费
	249788
	建筑面积×取费标准
	市政费用（元/㎡）
	200

	5）
	相关税费
	65569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1.5%

	（1）
	建造成本
	4905212
	建安费用+公共配套设施费用+基础设施建设费+相关税费

	（2）
	管理费用
	98104
	建造成本×费率
	费率（%）
	2.0%

	（3）
	销售费用
	——
	建筑物重置价值×费率
	销售费率（%）
	2.0%

	（4）
	贷款利息
	　
	复利计息。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1）
	（1）及（2）项产生的利息
	237658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1+利率)^(建设周期÷2)-1)
	建设周期（年）
	2

	2）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0.001
	销售费用×((1+利率)^(建设周期÷2)-1)
	利息（%）
	4.75%

	（5）
	利润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利润率
	　

	1）
	（1）及（2）项产生的利润
	750497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利润率
	利润率（%）
	15.0%

	2）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润
	0.003
	销售费用×利润率
	　
	　

	（6）
	销售税费
	0.0524
	建筑物重置价值×费率/(1+5%)
	费率（%）
	5.5%

	（7）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
	6487084
	　
	　
	　

	3
	年经营费用
	469871
	税费+维修费+保险费+管理费
	　

	（1）
	税  费
	332915
	两税一费+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
	综合税率
	　

	1）
	两税两费
	104349
	年总收益×费率/(1+5%)
	费率（%）
	5.50%

	2）
	房产税
	227671
	按租金收入计税
	费率（%）
	12.0%

	3）　
	城镇土地使用税　
	895　
	土地面积×取费标准　
	纳税标准（元/㎡）
	1.5

	
	
	
	
	土地面积（㎡）
	596.73

	（2）
	维修费
	97306
	建筑物重置价格×维修费率
	费率（%）
	1.50%

	（3）
	保险费
	9731
	现值×保险费率
	费率（%）
	0.150%

	（4）
	管理费用
	29919.2
	年总收益×费率
	费率（%）
	1.5%

	4
	房地产未来第一年净收益
	1524741
	年总收益-年经营费用
	　
	　

	5
	收益价值
	34016027
	房地产未来第一年净收益×
	报酬率（Y）
	6.0%

	
	
	
	[1-（(1+g)/(1+Y)） ^n ]/(Y-g)
	收益年期(n)
	38.54 

	
	
	
	
	年增长比率(g)
	3.0%

	6
	单价(元/平方米)
	27236
	收益价值÷建筑面积
	建筑面积（㎡）
	1248.94 


（转下页）

6开发价值求取
	序号
	项目名称
	总额（万元）
	面积（㎡）
	单价（元/㎡）
	相关系数
	备注

	1
	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
	3402
	
	
	
	

	2
	开发成本
	26
	
	
	
	（1）-（8）之和

	（1）
	房屋建造成本
	10
	
	
	
	下述5项之和

	1）
	建安费用
	9
	
	
	2%
	

	2）
	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0.5
	
	
	5%
	以建安费用为基数计取

	3）
	公共配套设施费用
	0
	
	
	——
	以住宅用房建安费用为基数计取

	4）
	红线内市政费用
	0.5
	1248.94
	200
	
	

	5）
	相关税费
	0.1
	
	
	1.50%
	以建安费用为基数计取

	（2）
	红线外市政费用（土地开发费用）
	16
	1248.94
	130
	
	

	（3）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费（行政收费）
	0
	1248.94
	
	
	

	（4）
	管理费用
	0.5
	
	
	2.00%
	以“（1）-（3）”为基数计算

	（5）
	销售费用
	1.4
	
	
	2.00%
	以1为基数计取

	（6）
	购地税费
	0.029×P土
	
	
	3.05%
	以咨询对象土地价格/(1+5%)为基数记取

	（7）
	投资利息
	0.03+0.034×P土
	
	
	4.75%
	单利计息。后续开发成本、管理费用及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1）
	土地购买价格及购地税费产生的利息
	0.0019×P土
	
	
	
	（1+取得税费率/(1+5%)）×年利率×建设期

	2）
	（1）-（5）项产生的利息
	0.03
	
	
	
	（1）-（4）项×年利率×建设期÷2

	（8）
	销售税费
	178
	
	
	5.60%
	以“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1+5%）”为基数计取

	3
	投资利润
	4+0.0031×P土
	
	
	15.00%
	

	1）
	土地购买价格及购地税费应计的利润
	0.0031×P土
	
	
	
	（P+P*取得税费/(1+5%)）*利润率

	2）
	（1）-（5）项及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4
	
	
	
	

	4 .开发价值
	3087
	
	
	
	1-2-3


二、估价结果确定

	估价对象
	估价方法
	方法结果（万元）
	权重
	总价（万元）

	北京市房山区青龙湖镇中心区01-0015地块B4综合性商业金融服务业用地
	成本法
	3942
	50%
	3515

	
	假设开发法
	3087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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